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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广告管理办法 

工商行政管理局＼卫生部令第 15 号 

全 文 

《食品广告管理办法》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务会议和卫

生部部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。 

第一条为加强对食品广告的管理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广告管理条例》的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凡利用各种媒介或者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布

的食品广告，均属本办法管理范围。 

第三条食品广告内容必须真实、健康、科学、准确，不得以任

何形式欺骗和误导消费者。 

第四条食品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

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；食品广告专业技术内容的出证者是地（市）

级以上食品卫生监督机构。 

第五条申请发布食品广告，必须持有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

《食品广告证明》（式样附后）；未有该证明的，不得发布广告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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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申请办理《食品广告证明》，应当提交以下证明材料： 

（一）营业执照； 

（二）卫生许可证； 

（三）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检验单位出

具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； 

（四）必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食品还应当附有批

准证明。 

第七条经营进口食品的企业发布进口食品广告，应向其所在地

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办理《食品广告证明》；

国外食品生产、经营企业及其委托人在我国境内申请发布食品广

告，应向其广告代理单位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卫生监

督机构办理《食品广告证明》。在办理上述《食品广告证明》时，

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和材料； 

（一）所属国家（地区）批准生产的证明文件； 

（二）国境口岸卫生监督机构签发的卫生证书； 

（三）说明书、包装（附中文译本）。 

第八条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在出具《食品广告证明》时，应当查

验证明材料，审查广告内容，在十五日内做出决定。符合规定的，

出具《食品广告证明》。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不得出具《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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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证明》。 

必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食品的广告证明，由广告

客户所在地省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出具。 

其它食品的广告证明由广告客户所在地地（市）级食品卫生监

督机构出具。 

第九条《食品广告证明》的有效期为二年。在有效期内改变食

品的配方、定型包装或者广告内容，以及期满后继续进行广告宣传

的，必须重新办理《食品广告证明》。 

第十条《食品广告证明》不得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

出卖或者擅自复制。 

食品广告证明文号必须与广告内容同时发布。 

食品广告证明文号的统一格式为：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简称）

卫食宣字（）年号。 

第十一条广告客户在所在地以外发布广告时，应当在广告发布

前十五日内将《食品广告证明》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，送广告发

布地省级以上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备案盖章。未经备案盖章的，不得

发布。 

第十二条广告经营者承办或者代理食品广告，必须查验《食品

广告证明》，按照核定内容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。未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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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广告证明》的，广告经营者不得承办或者代理。 

第十三条禁止发布下列食品广告： 

（一）食品卫生法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； 

（二）宣传疗效的食品； 

（三）母乳代用品。 

前款（三）项所称母乳代用品，系指市场销售或通过其它途径

提供的，部分或全部地作为母乳代用品的任何食品，包括婴儿配方

食品，市场销售或以其它形式提供的经改制或不经改制适宜于部分

或全部代替母乳的其它乳制品、食品和饮料，包括瓶饲辅助食品、

饲瓶和奶嘴。 

第十四条食品广告中不得出现医疗术语、易与药品混淆的用语

以及无法用客观指标评价的用语。 

第十五条经批准发布的食品广告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由食

品卫生监督机构注销其食品广告证明文号，收缴《食品广告证明》，

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书面形式通知广告经营者停止发布广告： 

（一）食品质量下降，不符合卫生标准的； 

（二）食品被污染或者造成食物中毒的； 

（三）企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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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它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为不宜继续

宣传的。 

第十六条广告客户或者广告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三条、第十四

条规定的，依据《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第

十九条规定予以处罚，并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吊销《食品广告证

明》。 

第十七条广告客户违反本办法第五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第二款

规定的，依据《细则》第二十二条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十八条广告客户违反本办法第六条、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或

者出证者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出具非法、虚假广告证明的，依

据《细则》第二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十九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，依据《细则》

第二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二十条广告客户或者广告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

的，依据《细则》第二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二十一条本办法有关广告管理部分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负责解释；有关食品广告专业技术内容部分由卫生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。 

附表：食品广告证明：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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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
│单位名称││法定代表人││ 

｜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｜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
｜地址｜｜｜｜ 

｜邮编｜｜电话｜｜ 

｜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｜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
｜卫生许可｜｜｜｜ 

｜证颁发机｜｜营业｜｜ 

｜关和证号｜｜执照号｜｜ 

｜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｜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
｜｜｜进口食品｜｜ 

｜食品名称｜｜注册号｜｜ 

｜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－－－－－｜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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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商标名称｜｜广告发布地｜｜ 

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
｜广告宣传内容（应写明全部文字内容，如填写不完，可另附

页）：｜ 

｜｜ 

｜｜ 

｜（盖章）｜ 

｜｜ 

｜年月日｜ 

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
｜｜（注明有效期）｜ 

｜食品卫生｜｜ 

｜监督机构｜｜ 

｜证明意见｜（盖章）｜ 

｜｜年月日｜ 

｜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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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｜ 

｜证明文号卫食宣字（）年号｜ 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
注：１．本证明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统一印制，不得自行复制。 

２．本证明核发数量按广告客户实际需要确定，并送广告客户、

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地的工商行 

政管理机关、卫生监督机构各一份。 

 


